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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秘密的界定及其侵害赔偿问题研究∗

冯 晓 青　 　 　 涂 　 靖

摘　 要：商业秘密是有重要价值的无形资产和受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在范围上包括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

息。 由于客体的无形性和不公开性，商业秘密较之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难度更大。 在商业秘密保护中正确界定经

营秘密，对于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保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秘密性、商业价值性和权利

人采取了相关保密措施是构成商业秘密的基本要素，经营秘密也要满足这三大要素。 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和司法实

践，我国治理经营秘密侵权问题可综合采用补偿性赔偿原则、惩罚性赔偿原则、法定赔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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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秘密是我国 １９９３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明
确保护的对象。 我国《民法总则》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行）将商业秘密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
规定商业秘密权利人对自己的商业秘密享有专有的

权利。 这一规定奠定了商业秘密在我国知识产权保

护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 ２０１８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９ 条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作了列举式规定，进
一步完善了商业秘密保护制度。 根据我国现行《反
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商业秘密包括技术信息、经
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在商业秘密保护实践中，经营

信息一般只能通过法官的判断或者商业秘密鉴定机

构的鉴定予以确认，而技术信息一般有图纸或者具

体的技术资料作支撑，故以侵犯经营信息为内容的

经营秘密侵权的认定比技术秘密侵权的认定更加复

杂和困难。 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认定经营秘密，不
仅有助于维护经营秘密权利人的权益，而且有助于

法院提高经营秘密案件审理水平。 近几年来，我国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笔者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数

量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７０ 件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３１７ 件，５ 年内

增加了近 ４ 倍。 在这些案件中，同方威视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诉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案

（以下简称“同方威视诉某科技公司案”）具有典型

性。 本文在对经营秘密保护的基本法理进行分析的

基础上，结合该案例，从比较法视角，探讨商业秘密

中经营秘密的认定及其侵害赔偿问题的应对。

一、经营秘密的界定

（一）经营秘密的定义

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９ 条对商业秘

密的含义作了具体界定，即“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

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

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由此可见，经营秘密属

于商业秘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商业价值性并

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涉及企业等主体的生

产经营的秘密性信息。 一般而言，经权利人采取保

密措施的企业的重要经营信息都属于经营秘密。 例

如，日本经济产业省出台的《商业秘密保护指针》将
经营信息分为四大类：经营战略类信息、与顾客有关

的信息、与经营有关的信息、与管理（人事、会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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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信息。①这些信息不仅有助于企业在特定市

场上形成较强的竞争力，而且能为企业不断发展提

供支撑。 经营秘密如果得不到有效保护，其所有人

就可能蒙受重大损失。 例如，２０１０ 年“力拓案”中，
由于经营秘密被泄露，致使我国中铝集团在与澳大

利亚力拓公司的矿石贸易谈判中十分被动。
（二）经营秘密的范围

根据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禁

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 ２ 条，经营秘

密包括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情报、产销策略、招
投标中的标底及标书内容等信息。 不过，笔者认为，
这种列举并不能覆盖所有的经营秘密，因为经营秘

密涉及企业从技术开发到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其内

容十分丰富。 在“同方威视诉某科技公司案”中，双
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员工离职后掌握的原公司的经

营信息（如在交易中获得的联系人名单及联系方

式、销售渠道及运作模式、采购信息）是否构成经营

秘密。 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法院最终认定，
对于经过保密处理且不属于公众所知悉的经营信

息，可以认定为经营秘密。 ２０１８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的 ７ 起保护企业家知识产权案件中，对于“彭某

侵犯商业秘密案”，法院在审理中将供销渠道、客户

名单、价格等信息认定为经营秘密。②

（三）经营秘密与技术秘密的异同

１．经营秘密与技术秘密的相同点

首先，经营秘密和技术秘密均属于商业秘密，二
者均具有商业秘密的本质特点，即不为公众所知悉，
能为权利人带来商业价值，权利人对该项秘密采取

了相应的保密措施。 其次，二者均可成为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同时，二者均属于

无形资产，法律所保护的是其潜在的无形资产价值。
最后，二者均具有可复制性，均有可能被竞争对手取

得存储载体。 无论是企业的客户名单还是技术资料

载体，竞争对手都可以通过商业间谍等手段进行窃

取，或者通过“挖墙脚”的方式将其他企业的技术核

心骨干人员挖走为自身服务。
２．经营秘密与技术秘密的区别

其一，经营秘密与技术秘密所保护的客体对象

不同。 经营秘密侧重于保护企业的日常运营，在提

高企业运营效率的基础上降低运营成本；技术秘密

则主要保护企业通过秘密性技术（产品的生产方

法、配方等）获得的直接利益和预期利益。 其二，经

营秘密与技术秘密的载体不同。 虽然技术秘密与经

营秘密均属于无形资产，但二者均需要载体记载其

内容，以便权利人在证明自身权利的同时在特定范

围内使用相应的商业秘密。 技术秘密的载体通常是

技术资料，以图纸、配方、数据、模型等形式表现出

来；经营秘密的载体主要是客户资料、价目表、营业

记录等经营资料。

二、经营秘密的认定

根据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９ 条，秘密

性、商业价值性和权利人采取了相关保密措施是构

成商业秘密的基本要素。 对于经营秘密的认定，也
需要满足这三大要素。

（一）经营秘密的秘密性判断

１．经营秘密的认定方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

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９ 条，有关信息

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且不容易获

得，应当认定为不为公众所知悉。 不为公众所知悉

是构成经营秘密的首要条件。 但是，经营信息的秘

密性并不是要求经营信息绝对不能被第三人所知

悉。 经营信息的价值是为企业带来相关经济利益，
必须有人接触到特定的经营信息才能将该经营信息

转化为经济价值。 如美国有法院认为：“一项秘密

的制造工程并不因其在保密的前提下向职能人员或

工作人员公开而失去商业秘密的特征，因为没有上

述人员的辅助，不能产生任何价值。”③在“同方威

视诉某科技公司案”中，同方威视提出的第一个诉

讼请求是，确认其通过代理渠道获得的交易信息构

成商业秘密，某科技公司侵犯了其经营秘密，因为该

信息是由马来西亚海关向其本国经销商发送的相关

采购需求信息，同方威视的代理公司是马来西亚本

土经销商，但某科技公司通过同方威视以前的雇员

获取了该信息。 一审法院基于双方提交的证据认

为，同方威视通过代理渠道获取的信息，其他供应商

在马来西亚官网上或者通过其他马来西亚本土经销

商也可以获得。 二审判决也认为：任何人均可以通

过网络上的相关信息直接联系到当地持有许可证的

供应商。 同方威视的第二个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

认定 ２００９ 年其通过代理渠道向马来西亚海关提供

的交易信息构成经营秘密。 法院认为，该案销售合

同中存在保密条款，设备参数、销售价格等信息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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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公开且具有商业价值，故该信息具有秘密性。 同

方威视的第三个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认定其销售

渠道及代理模式构成商业秘密。 法院认为，同方威

视通过长期与代理公司合作，形成了固定的合作模

式，对相应的市场运作方式和产品销售策略均作了

相应的保密工作，正常情况下公众并不能通过公开

渠道知悉这些信息，因此，同方威视与其代理公司的

销售渠道及运作模式可以构成经营秘密。④

通过上述案件的判决可以看出，法院对经营秘

密之秘密性的认定，一般基于三个方面。 首先，该信

息是否可以通过公众渠道获知。 这里的公众并不是

指大众，而是指特定业务范围内的特定群体。 该信

息如果可以通过一般渠道如公开发表的论文获取，
则不应视为经营秘密。 其次，该信息的权利人是否

采取了保密措施，如采取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加密

处理，与能接触到信息的人签署保密协议。 在 １９８０
年美国“电子卡福特公司诉控行公司案”中，法官认

为，若要认定商业秘密的存在，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必

须证明其付出了合理的努力以保护信息的秘密性，
其仅表现出保护的意向是远远不够的；对雇主而言，
合理的保密努力包括物理上的安全措施和保密程序

以及二者相结合，这些措施旨在告知雇员某项信息

属于秘密。⑤最后，第三人获得信息是否通过非法渠

道。 在“同方威视诉某科技公司案”中，某科技公司

获得相关信息的渠道是通过同方威视的离职员工，
该员工长期与同方威视的代理公司有沟通，对同方

威视的销售渠道及运作模式均知悉，而特定领域内

的公众通过正常渠道是无法得知这些具体信息的，
某科技公司得知这些信息属于非正常渠道获取，可
以认定为侵犯了同方威视的经营秘密。

２．经营秘密与公共领域信息的界限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公共领域概念较早出现于英

国 １６２４ 年《垄断法》、１７１０ 年《安妮法案》，这两个法

案都以知识产权期限作为私权与公共领域的界

限。⑥但经营秘密没有明确的保护期限，只要不被泄

露或者不被权利人公布，其就一直属于私权，不会进

入公共领域。 客户名单、经营方式、投标内容等信息

作为经营秘密的重要内容，单看名称，会让人误认为

其属于公共领域。 比如，医药用品的销售对象主要

是医院、药店，同一领域的多家医药公司虽然都知道

医药用品的品质及功效、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但由

于经营方式不同、销售推广渠道存在差异，其对相同

客户的需求有不同的认识。 这些不同的认识，就是

企业各自拥有的经营秘密。 经营秘密与公共领域信

息的界限在于，经营主体获得特定领域内他人不知

道的信息后是否立即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以避免该

信息外流。 每个企业所掌握的独立信息经其采取保

密措施即构成其经营秘密，因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而流入特定市场的，构成公共领域信息。
经营秘密的所有人如何证明其信息独立于公共

领域信息？ 经营秘密的认定是否需要通过司法鉴定

程序？ 对此，学者们持不同态度。 有学者认为经营

秘密的认定涉及相关技术问题和法律问题，需要司

法鉴定；有学者认为经营秘密的认定只是单纯的法

律问题和事实问题，无须司法鉴定。⑦笔者认为，经
营信息中的供应商名单、经营方式等信息属于事实，
不涉及专业的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此类信息构成

经营秘密不需要司法鉴定；投标价格、销售渠道等信

息如果涉及专业技术知识，相应的经营秘密认定就

需要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通过专业的鉴定程序论证

其是否与公共领域信息相分离。 如果经营秘密的所

有人提供证据证明其已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将其经

营信息与公共领域信息进行有效的隔离，相关领域

的人员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该信息，并且该信息

在特定行业内具有“新颖性”特征，其就可以有效地

将其经营信息与公共领域信息划清界限。 比如，
“同方威视诉某科技公司案”中，同方威视提供的设

备参数对于同行业的其他竞争者并不是公开的，不
属于公共领域的数据信息，故可以认定为经营秘密。

（二）经营秘密的商业价值性判断

经营秘密的价值性并不只是指具有实际的价

值，还包括具有潜在的价值。 例如，１９８５ 年《美国统

一商业秘密法》明确规定商业秘密有“潜在的经济

价值”，２０１８ 年《法国商业秘密保护法》将商业秘密

的价值规定为实际的或者潜在的经济价值。 １９９８
年我国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禁止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 ２ 条也规定商业

秘密涉及潜在的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 因此，凡是

能给商业秘密权利人带来经济价值的秘密信息，无
论其具有现实的经济价值还是具有潜在的经济价

值，均可以构成经营秘密。 在“同方威视诉某科技

公司案”中，同方威视提供设备的技术参数更符合

客户需求，能为其带来潜在的经济价值，有利于其在

同行竞争中提高竞争优势，故一审法院认定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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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经营秘密且具有商业价值。
如何判断经营秘密具有商业价值以及价值的大

小，这在实践操作中是一个难题。 对经营秘密的价

值进行合理评估，这可能是法院在审理经营秘密类

案件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经营秘密与企业的商誉

及企业规模相关联，而且经营秘密并不是恒定不变

的，该信息在被披露前可能为企业带来很高的收入，
一旦被披露，就可能一文不值。 经营秘密在被披露

前可以给权利人带来多大收益、提高多少经营效率、
带来多少实际价值，这些都需要权利人举证证明或

者经过相关专业机构鉴定。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

商业价值，在特定情况下包括负面的商业信息。 因

为这些信息一旦被竞争对手获取，经营秘密的所有

人就会失去相关领域的市场竞争优势。
（三）经营秘密的保密措施判断

经营秘密的保密措施主要是指，权利人为防止

他人获得自己的经营信息或者防止员工泄露其在工

作中接触到的公司经营信息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１１ 条对权利人采取保密

措施的情况作了规定，具体包括：限定涉密信息的知

悉范围，只对必须知悉的相关人员予以告知；对涉密

信息的载体采取加锁等防范措施；在涉密信息的载

体上标有保密标志；对涉密信息采用密码或者代码

等；与涉密人员签订保密协议；对涉密的机器、厂房、
车间等场所，限制来访者或对来访者提出保密要求；
确保信息秘密的其他合理措施。 据此，可以从两个

层面对经营秘密的保密措施进行解析。
１．保密措施的分类

对于经营秘密，公司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予以保

护。 从秘密信息的产生、发展到最后失效，公司均应

通过相关具体流程予以保护。 首先，应保证整个公

司有一套完整的保密体系，从公司整体架构上对涉

密部门、涉密人员进行具体区分。 这不仅有助于对

涉密员工与非涉密员工进行区分管理，而且能尽早

发现泄密情况，找到泄密源头，及时防止损失扩大。
其次，应强化公司涉密人员的保密意识，使涉密人员

从根本上认识到保守经营秘密的重要性，养成良好

的保密习惯。 再次，加强涉密场所的安全保障工作，
强化涉密电子产品的使用规范和安全保障。 例如，
建立与外网隔离的网络平台，重要信息单独区分保

存，涉密的 Ｕ 盘及标书、经营计划等文件单独管理

并进行加密处理和特殊标记，在文件上标明“秘密”
“机密”字样，避免其遗失而造成相关损失。 最后，
使用法律手段保护经营秘密。 公司内部应建立完善

的保密制度，实施信息保密分级管理，与每个涉密员

工签署保密协议，以便通过法律途径保护经营秘密。
２．保密措施的合理性分析

在涉及经营秘密的商业秘密纠纷案件的审理

中，经营秘密权利人的保密措施是否合理，是否可以

约束相关涉密人员，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什么样的措施可以视为合理的措施？ 在《美国

统一商业秘密法》起草过程中，起草委员会认为：
“维护秘密性的合理努力，一方面包括告诫雇员有

商业秘密存在，将商业秘密限定在‘需要知道的范

围’内，以及控制工厂的出入。 另一方面，通过展

示、行业出版物、广告等渠道被披露的信息，不能获

得保护。”⑧美国“杜邦公司案”确立了合理的保密

措施的界限。 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法律要求商业秘

密的所有人对商业秘密采取的保护措施达到合理的

标准即可，法不强人所难，商业秘密的所有人采取的

保密措施就像路障一样，提醒有侵权意向的人“请
勿入内”，但要求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对商业秘密的

保护做到“铜墙铁壁，滴水不漏”，确实也不现实。⑨

在“同方威视诉某科技公司案”中，法院对于所认定

的构成商业秘密的事项，均有关于权利人采取保密

措施的表述。 在其他商业秘密纠纷案中，法院也有

同样的认定。⑩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一般只要求权

利人持续采取一定的保密措施，该保密措施可以有

效防止泄密即可，典型的保密措施包括公司内部有

保密制度、公司与涉密员工签订了保密协议、公司对

外有相应的保密协议或者相关合同中有保密条款

等，而并不要求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将保密措施做到

滴水不漏。 同时，相应的措施只有得到有效实施，才
能构成合理有效的保密措施。

三、经营秘密的侵害赔偿原则

经营秘密的商业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

化。 前文提到，经营秘密在被披露前与被披露后的

价值是不同的。 那么，在确认存在侵犯经营秘密的

行为后，对于侵权人该如何处罚？ 如何最大限度地

弥补权利人的损失？ 这些问题值得研究。 下文结合

国外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探讨我国治理侵犯经营

秘密行为的赔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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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偿性赔偿原则

补偿性赔偿原则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受害人的实

际经济损失，同时对侵权人进行一定的惩罚、教育。
该原则是侵权行为法的一项基础原则。 美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重述》比较具体地规定了补偿性赔偿原

则，相关规定对于我国确定经营秘密侵害赔偿数额

具有借鉴意义。 该法第 ４５ 节明确了商业秘密侵害

赔偿的范围和规则：对于经营秘密侵权的损失认定，
可以采用原告利润减少或者被告利润增加的证明规

则，如原告的某些固定客户转向被告，导致原告收入

和利润减少、被告利润增加；此外，也可以按照原告

为挽回损失而采取必要补救措施所支付费用的证明

规则，因为这部分费用也是侵权行为所导致的，由侵

权人进行补偿具有正当性。 日本《反不正当竞争

法》也将补偿性损害赔偿作为主要赔偿方式，该法

第 ５ 条明确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具体推定方式：
在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时，以侵权人通过侵权行为获

得的相应利益为依据，也可以以被侵权人应获得的

实际利益为参考；在计算具体赔偿数额时，如果侵权

人或者受害人可以证明具体损失数额，就以可实际

证明的数额为赔偿限额，法官在裁判时可对侵权人

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进行判断，在一定范

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决定最终赔偿数额。

我国尚无专门法律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实践

中法院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判定损失赔偿数额

时，只能参考其他法律依据。 在“同方威视诉某科

技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
２０ 条第 ３ 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即先按营业利

润，如果无法确定实际损失或者利润收入，则综合考

虑交易数额、相关物品的成本价值、销售所产生的费

用等方面损失。 从相关案件的判决来看，我国法院

对商业秘密侵害赔偿采取补偿性赔偿原则，这就意

味着，一般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遭受的全部实际损

失有可能得到相应的赔偿。 补偿性赔偿原则可以覆

盖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但对其未来的预期利益损失

无法予以相应的补偿。
（二）惩罚性赔偿原则

惩罚性赔偿最早出现于 １７６３ 年英国 Ｗｉｌｋｅｓ ｖ．
Ｗｏｏｄ 案中，主要指侵权人在赔偿受害人实际经济

损失以外，还要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金。 惩罚性

赔偿除了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还有惩罚犯罪、扼制不

法行为等功能。 相较于补偿性赔偿，惩罚性赔偿侧

重于彰显法律的威慑力，通过让违法者重视违法成

本，达到扼制违法行为发生的目的。 总体而言，我国

法院在审理经营秘密侵权纠纷案件的过程中，采用

得较多的是补偿性赔偿原则，少数情况下针对恶意

的侵权人采用惩罚性赔偿原则。
经营秘密具有无形性，主要依靠权利人进行维

护和发展，相对于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其保

护难度较大。 采用惩罚性赔偿原则以加重故意侵权

人的赔偿责任，有助于保护经营秘密权利人。 由于

经营秘密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在要求权利人做好

自身保密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大法律上的惩罚力度，
增强处罚的威慑力，以扼制经营秘密侵权现象，维护

市场竞争秩序。 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１７
条第 ２ 款规定，对于恶意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可以

判处权利人所受实际损失 ５ 倍以下的赔偿。这体

现了通过立法保护商业秘密的进步。 需要注意的

是，对于侵犯包括经营秘密在内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实施惩罚性赔偿，应当严格适用条件，不能滥用。 经

营秘密侵权行为人的何种行为可以定义为恶意，这
一问题尤其值得研究。 例如，是侵权人违反合同约

定故意泄露经营秘密可以认定为恶意，还是以盗窃、
胁迫的方式取得经营秘密才属于恶意？ 这两种行为

方式在司法实践中要加以区分。
（三）法定赔偿原则

补偿性赔偿原则虽然在制度设计上比较合理，
但在实施中会出现无法满足受害人的所有赔付需求

的情况。 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惩罚

性赔偿，行为人恶意侵权、情节严重时可处以所获利

益 ５ 倍以下的赔偿，无法估算实际损失或所获利益

时处以 ５００ 万元以下赔偿。 当经营秘密的价值无法

具体衡量时，处以 ５００ 万元最高限额的法定赔偿需

要考虑多种因素，如该限额是否能够补偿权利人的

所有损失，是否需要考虑信息获得与维护成本，受害

人失去的市场优势是否可以及时挽回，权利人拥有

的经营秘密是否进入公共领域等。 笔者认为，我国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对包括侵犯商业秘密

在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实施法定赔偿，有利于法院

根据个案情况灵活确定适当的损害赔偿数额。 当

然，由于该法使法定赔偿数额有所扩大，意味着法官

的自由裁量权相应扩大，所以要防止法官滥用自由

裁量权以致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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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经营秘密、技术秘密等商业信息构成商业秘密

的核心内容，也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 随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知识产权在企业

占领市场、获取竞争优势方面的重要性增强，包括经

营秘密在内的商业秘密对企业十分重要。 近年来，
经营秘密侵权纠纷不断发生，此类案件的处理结果

表明，侵犯经营秘密的行为对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

损失。 因此，加强对经营秘密的保护具有必要性和

紧迫性。 如何科学合理地界定经营秘密的内涵和范

围，确认经营秘密受侵害后如何确定损害赔偿数额，
这些是法院在审理涉及经营秘密的商业秘密纠纷案

件的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我国尚未建立一

套完整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体系，目前主要依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刑法》等法律对商业

秘密进行保护，相较于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
商业秘密的保护明显不足。 因此，有必要针对商业

秘密保护建立一套单独的法律体系，以保护企业的

经营秘密和技术秘密，尤其是保护民族企业的发展，
严惩商业秘密侵权行为。 总体而言，增强企业的商

业秘密保护意识，加大对商业秘密侵权的惩罚力度，
有助于保护企业知识产权，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维护

公平的市场竞争，保障企业投资与创新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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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而获得的利益确

定。 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

述方法确定数额的 １ 倍以上 ５ 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责任编辑：邓　 林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Ｆｅｎｇ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　 　 　 Ｔｕ Ｊ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ｄｅ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ｌａｗ，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ｂ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ｓ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ｒａｄｅ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ｅｅ′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ｉｎ⁃
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ｄ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ｔｉ－ｕｎｆａｉ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ｌａｗ

５６

经营秘密的界定及其侵害赔偿问题研究


